
新北市立尖山國民中學校園空間規劃小組設置辦法 
114 年 4 月 21 日訂定 

一、依據：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施設備基準。(108.7.24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56287B 號 令) 

 

二、目的：為配合校務發展，落實校園整體規劃，營造安全及友善之優質教學環境，建

立永續校園，特成立本校校園空間規劃小組（以下簡稱本小組）。 

 

三、任務及職掌： 

(一)規劃校園空間使用與校舍配置案。  

(二)研議校園內重大工程計畫案。 

(三)檢視校園安全、無障礙設施及性別平等空間需求。 

(四)討論校園景觀美化及空間藝術規劃案。 

(五)其他有關校園規劃相關事宜。 

 

四、本工作小組置委員 13人，均為無給職，行政人員及教師代表應包含各領域教師，

除當然委員外，出席委員可兼具多種身分，其組成方式如下： 

(一)校長為當然委員並兼主任委員。 

(二)行政人員代表 5人，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輔導主任、總務主任、幼兒園主

任；本組執行秘書由總務主任擔任，事務組為業務承辦單位。 

(三)教師代表 4人:各年級導師代表各 1人、特教教師 1人。 

(四)家長會代表 1人，由家長會指派。 

(五)學生代表 2人，由學生自治會指派。 

得視需要聘請學者專家若干人擔任諮詢顧問，由主任委員聘請之。 

 

五、本小組委員任期一年，任期自當年八月一日至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。因職務為當然

委員者隨職務之調動而更換之；繼任委員任期至原任期滿為止；選舉委員於任期中

因故無法執行職務時，應解除其委員職務，由候補委員遞補之。 

 

六、本會會議之召開，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主席，如主任委員不克出席，以執行秘書

為主席，主任委員或執行秘書因故不能出席，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中一人擔任。 

 

七、本小組不設定期會議，必要時得依校園空間規劃事項召開臨時會議。 

 

八、本小組開會時，須有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，方得開議。須有出席委員超

過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，方得決議，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或專家列席。投票採無

記名投票或舉手方式行之。 

 

九、本校成員如有相關需求或意見時，應向總務處提出書面，經本小組討論並決議後，

陳校長核定後實施。若經小組決議屬重大事項時，經簽陳校長核定後，依程序提校

務會議審議。 

 

十、本要點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